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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導言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今年的一月，在訪問美國密蘇尼州的聖路易市時，

曾發表以下的講話：

「新的福傳要求基督的追隨者無條件地維護生命，他們在任何

處境都會宣講、慶祝和為生命的福音服務。一個希望的標記正

逐漸出現，人類生命的尊嚴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應被奪去，就算

他是一個窮凶極惡的歹徒。現代社會可用其他的方法去保衛自

己，而不需奪去罪犯改過自身的機會。我重申我在剛過去的聖

誕所作的廢除死刑的呼籲。死刑是殘忍和不必要的。」

我們可以從以上的一段講話，去看出現任教宗對死刑的看法，而他的看

法也在他的《生命的福音》通諭和經最後修訂的拉丁文標準版《天主教教

理》裡反映出來。

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從歷史的角度看教會對死刑的看法的轉變，和今日教

會所持的主張和其理據。

2 聖經的論據

很明顯地，支持死刑的人很容易從舊約中找到理據。舊約裡有這樣的一

個原則：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要為人所流」（創　九：6），而且除卻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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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罪外，還有很多罪的刑罰是死刑，如崇拜偶像（出　廿三：19）、頑固忤

逆、毆打或咒罵父母（出　廿一：15，17）、亂倫（肋　二十：11-12，14）、

綁架（出　廿一：16）等。

但我們也可在聖經中找到天主寬恕殺人犯的片段，就是第一個殺人犯加

音，天主也給予他一個記號，以免其他人擊殺加音（創　四：15）。另外，

天主也寬免了達味的死罪，即謀殺與姦淫（撒下　十二：13-14）。要注意的

是他們都是「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饒」的，犯罪者還是要為他們所作的過犯

作賠補。而新約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耶穌憐憫淫婦的故事（若八：1-8），淫

婦沒有接受任何的刑罰，但耶穌卻向她說：「從今以後，不要再犯罪了。」

在這些聖經中，我們可以找到在傳統倫理神學中，對刑罰的三個重要目

的：（一）賠補；（二）威嚇；（三）改過。這三個目的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

刑罰上，或個別出現，我們在下文會再作詳細的討論。

3 教會對死刑的訓導

我們可以看到直到現在，教會從沒排除訴諸死刑，和它的合法性，「但

只要這是唯一可行之道」，或可這樣說，直至本世紀初，教會仍支持為保障

國家或個人的安全的緣故而訴諸死刑，可見死刑仍然是合法和合理的。

在一二零八年，教宗依諾森三世向回歸教會的華爾道派信徒所指定的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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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中寫道：「我們肯定俗世權力可以執行死刑而不犯上死罪，這當然假設了

它是本著公義而非嫉恨，經過深思熟慮而非輕率魯莽而從事的。」（DS795）

據脫利騰大公會議所出版的羅馬教理這樣說：「另一類合法殺人是屬於

政府，它被授與操控生死的權力，以法律和明智的方式去懲罰罪犯和保護

無辜者。在正義地行使此權力時，不但不是謀殺的罪行，而且是重要地服

從此禁止謀殺的誡命的行動。此誡命的目的是保存及保衛人的生命。現時

的政府判處此刑罰，正是為自然地走向此目的，而合法地向罪過報復，使

其可以壓制暴行及暴力，而保障生命。」

庇護十二世在討論死刑時曾指出「兇犯因著自己的罪過喪失對生命的

權利」。

而到一九九二年的天主教教理仍承認政府有權力使用死刑：「維護社會

的公益要求，使暴徒不再危害社會。對此，教會傳統的教導承認，合法政

府有法理和義務的根據，依照罪行的嚴重性，得採用適當的刑罰。在極端

嚴重的情況下，不排除死刑的運用。」（CCC2266）但教理在下一節則補充

說道：「如果不流血的方法足夠對抗侵犯者，而衛護人們的生命、保障公共

秩序和個人的安全，掌權者就應採用這些方法，因為這些方法更符合公益

的具體條件，也更合乎人性的尊嚴。」（CCC226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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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九九五年，若望保祿二世頒佈了《生命的福音》通諭，其中第五

十六節論到死刑，他這樣說：「除非因著絕對的必要，否則不應走到處決罪

犯的極端，換句話說，只有在無其他可行辨法去保衛社會時，才可施行死

刑。因此，在今天，因著刑罰制度的組織的不斷改善，這些個案非常罕見，

即使並未完全絕蹟。」

在一九八零年，美國主教團發表一份關於死刑的文件，反對政府執行

死刑。他們認為沒有需要，亦沒有足夠理由奪取罪犯的生命，即使是謀殺

犯的生命。主教們同意死刑及酷刑可能可以滿足了一些受害者的感覺，但

這些滿足意慾不可以、也不能是基督徒的人道立場及對刑罰的目的。

一九九七年的天主教教理拉丁文標準版在論到死刑時，有進一步的修

改，在教理中加入更詳細的規範去介定可以施行死刑的範圍，首先要犯罪

者的身份和責任已完全確定，另外的要求是「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」，而且

加入了教宗《生命的福音》通諭裏所指出的「絕對必須處決罪犯的個案是

『十分罕見，即使並未完全絕跡』。」

我們可以看到教會訓導當局對死刑的立場態度上有著改變，從這個世

紀初開始，當教會反省及發展其社會訓導時，不斷強調人的尊嚴，亦支持

人類有生存的權利，這促成了聯合國人權宣言的誕生。另外反墮胎的立場

也促使到教會重新審視對死刑的立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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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神學家的意見

反對廢除死刑者通常也會引用聖多瑪斯在神學大全中的論據，來作

為他們支持死刑的理由，多瑪斯認為因這些罪犯為團體是危險和有腐蝕

性的，所以將他們從團體中除去乃是維護公益。同時他將犯罪者比喻為

野獸，因犯罪者從理性秩序中退出，使其遠離人的尊嚴，而進入了野獸

的奴隸的境地，雖然殺害一個有人格尊嚴的人是一種罪惡，但殺死一個

犯罪的人能夠是好的，就像殺死一頭野獸，因為惡人比野獸更壞，更富

傷害性。

這可以看出希臘哲學對士林神學的影響，因傳統上，希臘哲學將人

界定為理性的動物，一個失去理性的人(罪犯)，只是動物，他失卻了人

性尊嚴，所以將他殺掉來賠補罪過能是合理的。這是多瑪斯的理由。但

我們可以發覺此理論有其缺陷，如果那罪犯在犯罪後真誠悔改，認罪求

恕，接受了修和聖事，原則上他是否已拾回理性和其人格尊嚴呢？如果

這是正確的說法，再將其殺死又是否合理？

除此之外，神學家們也以保障公益的角度去支持執行死刑，尤其是

古時的監獄不大牢固，劫獄、逃獄等情況時有發生，將死囚從社會中剔

除能是一個一了百了的方法，而且也可避免他們再次危害社會或教唆他

人和他一起危害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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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論點直到這世紀初仍是倫理神學家的主流意見，而且也沒有受

到太大的質疑，在張希賢神父的《倫理神學綱要》中，我們只見到幾句

對死刑的描述：「政府對於高級兇犯有判處死刑的權利，誰也不能懷

疑」，只是強調政府「不許冒昧，應當遵守法律的程序及法庭的判決」，

完全沒有其他任何的討論，使人感到死刑好像是理所當然的，不需任何

的討論。

而到了梵二前，在哈寧神父的《基督之律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倫理神學

家對死刑的立場開始軟化。哈寧神父雖然仍舊依照傳統的說法，支持國家有權

力對法律所規定的重犯施以死刑。但他也指出國家也有權利在明智的界限內，

以緩刑或減刑來赦免犯人。他指出如果能夠證明，在一個國家內，取消

了死刑，並不會使人民的正義感變得遲鈍，而且也不會導致犯罪增加，

則支持死刑的其中一個主要理由和論證，就崩潰了。因為死刑的最後依

據，是它能夠為公共利益服務。所以當執行死刑與否，不影響犯罪率，

也不使人民感到罪犯得不到應有的懲罰，而犯罪者也再沒有機會傷害社

會時（終生監禁），死刑便變成沒有需要了。

所有神學家都以傳統對刑罰的三個目的來支持和反對死刑的施

行，我們現嘗試看看正反雙方所持之理由。

 1) 賠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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贊成死刑者指出罪犯所破壞的不只是受害人的生命，他還摧毀了客

觀存在的秩序和諧。人們直覺地感到：公道、正義受了傷害，因而渴求

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。報復是針對罪犯個人的，但事實上，社會要求殺

人者死的，很少是因為憎恨那凶犯本人，而是覺得殺人者若不償命，則

公道、正義便蕩然無存？所以加於罪犯的刑罰並不一定是一種報復，而

是要求秩序的恢復和創傷的彌補。而大部份贊成死刑的學者，也是以「相

稱的罰」來支持死刑的合理性。

而支持廢除死刑的一方，卻認為如以不流血的方式也可達到相稱正

義的罰時，我們便無需使用死刑。在今年二月，梵蒂岡駐聯合國大使馬

蒂諾總主教表明教廷支持廢除死刑的立場時，指出「不准假釋的終身監

禁」已可滿全社會的需要，並指出死刑其實掩藏著一個更深的問題，即

對人類生命的不尊重，這包括對未出生者、傷殘及老弱者。

2) 威嚇

一般人也認為死刑可以有效地阻嚇罪犯，或那些打算犯罪者。除死

刑外，其他刑罰也希望使犯罪者不敢再次犯罪，而達到威嚇的效果。而

支持死刑者當然認為死刑是對罪犯的最大威脅，但如果兇犯連死刑也不

害怕時，則其他刑罰就更不能阻嚇罪惡的發生了。

但反對死刑者則指出，從犯罪學及經驗得出的結果都顯示出，死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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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有效地阻嚇罪犯，因大部份罪犯在犯案前，也不會首先衡量所面對

的懲罰有多重，所以用死刑來作為威嚇，並不一定比終身監禁更為有

效。我們就以香港為例，死刑已沒有在本港執行(在近幾十年)，但謀殺

案的犯案率(因在香港只有謀殺和從前叛國才會被判死刑)沒有明顯的增

加。反觀在中國大陸，死刑普遍地被執行，但罪案率仍不斷上升。而且，

正因為在很多不同的案件中，犯罪者也會被判處死刑，所以使罪犯有孤

注一擲的想法，更容易有殺人滅口及垂死反抗的念頭，促成更多的人命

傷亡。所以犯罪率的增減不一定和死刑的存廢有關，甚至不是刑罰所能

帶出的效果，而是教育、民生和對生命的尊重等因素所做成的。

3) 改過

支持死刑者，指出死刑可使被判罰者因知道即將死亡而會面對天主

的審判，故此會希望悔過。但其他人普遍認為死刑使犯罪者沒有改過自

新的機會。基督教著名的神學家巴特則指出基督已在十字架上為一切罪

過作了補贖，這正代表了天主的仁慈和罪赦。表面看來，巴特是主張完

全免除刑罰的，但他並沒有這樣說。不過，他認為所有刑罰應該是正面

的，其目的是使罪犯者能再次投入法治的社會當中。而且，如果刑罰的

目的若包含治療和教育作用的話，死刑便排除了這個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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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總結

死刑一直以來都是人類社會刑罰中的一種，教會直到現今也認同國

家（公權力）有依法判處死刑的權力，但是從現今社會刑罰的觀點和

人道的立場來看，教會更感到抗衡暴力文化，她指出在現今社會中堅

持使用死刑的非必要性；同時，寬恕和協助罪犯才更符合基督的精神。

我們同時可以看到整個文化的轉變，當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有更深入

的認識和認同時，他們便開始質疑政府是否有權去奪取一個人最基本

的權利——生存。這轉變正表達出人對自身價值和人類尊嚴的重視。

我們是按天主的肖像所做成的，所以無時無刻都是尊貴的，再不會像

中世紀的時代那樣，將罪犯和野獸等同。而且，我們作為基督徒，更

有責任在社會中宣揚寬恕與仁慈的精神；同時，也向全人類表明暴力

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，我們有更多、更好的方法解決我們的困難。


